
闲话保险
Xian's Remark on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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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

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肆虐，牵动着全国神经和全球视线，各行各

业为抗击疫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代保

险业作为近千年来风险管理的专家、健康体

系的守卫和现代金融的支柱，在这场与疫情

的抗争中，无疑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我们一方面看到保险机制在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中为患者和家属提供了重要的医疗费

用赔付和经济支持，看到了诸多保险公司给

予疫区大量的捐赠和支持、对急需帮助的投

保人给予特殊时期的特事特办；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部分保险公司利用本次疫情

进行事件营销、诱导消费者等行为。

不同的保险机制和产品如何承担本次

新冠肺炎的医救费用和其他保险责任？当

下商业保险公司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惠民服务

和保险责任扩容？当前保险市场针对本次抗

疫存在哪些乱象？保险机制如何更好地助

力防疫抗疫？本文将探讨以上这些问题。

一、社会保险：医救费用由国家兜底

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2020年1月22

日至1月27日，6天连发三个文件，基本确立

了新冠肺炎的医治费用由我国不同层级的社

会保障（含社会保险和救助）和各级财政兜底

的格局。换言之，居民所拥有的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以及各级政府承

担了本次新冠肺炎几乎全部的救治费用。

2020年1月22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和财

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明确了对确

诊新冠肺炎的患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已

有社会保险范畴内规定的支付外，个人负担

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异地就医者的社会医

保报销不执行异地转外就医支付比例的调

减规定；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也进行扩容，

符合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但是使用药品和医疗服

务项目此前并未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

临时可以纳入并执行支付。

2020年1月25日，财政部和国家卫生健

康委联合下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明确

了扣除医保（含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支付

以外的个人负担部分，地方财政先行垫支，

后由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实际发生的费用

给予60%的补助。

2020年1月27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

室、财政部办公厅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发布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将原来适

用于已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所使用的国家医

保政策，进一步拓展适用到疑似患者的身

上，大大拓宽了针对新冠肺炎救治费用的覆

盖人群范围。不过，疑似患者个人负担部分

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摊比例并未明确。原

则上，异地就医的疑似患者的医疗费用由就

医地财政先行落实。

可见，国家医保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的整体原则是确保患者不因费

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机构不因支付政

策影响救治。各级社会医疗保障机构的经

办服务方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实行在线办

理、绿色通道、长处方报销等多项服务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保险指南

许闲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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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保险：赔付责任视险种而定

既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救费

用基本由国家社保承担，个人负担部分由财

政兜底，那商业保险在此次疫情中发挥怎样

的作用呢？商业保险的种类繁多，在本次抗

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健康保险

和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中所涉及的险种主

要是医疗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人寿保险中

涉及的主要是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2019年10月31日所

颁发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医疗保险是指

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为被保险人的医疗、康复

等提供保障的保险；疾病保险是指发生保险

合同约定的疾病时，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的

保险。而重疾险是疾病保险中所约定的针

对重大疾病提供保障的保险。

在本次疫情中，会发生和健康保险相关

赔付的个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已

确诊患者；第二类为疑似患者；第三类为出

现可疑症状但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

者。在已确诊患者中又有轻症、重症和危重

症之分。对于第一和第二类患者所发生的

医救费用，如本文上一部分所述，广义上可

以理解为由国家承担费用，但是在确诊前或

者界定为疑似患者前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则

需要通过个人所拥有的商业医疗保险来承

担。第三类患者就医的费用则基本需要在

扣除基本医疗保险（社会保险）赔付之后由

商业医疗保险进行赔付（以保险合同具体约

定为准）。

当前也是感冒和流感的高发季节，在疫

情严重的情况下，许多患者可能会更多选择

借助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诊断和治疗。我国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报销型医疗保险可以

覆盖类似症状、但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相

关门诊和住院费用。本次许多保险公司针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对原来医疗保险

的药品及诊疗项目、就诊医院等级及住院等

方面的限制也予以取消，以覆盖更多的投保

人群和提供便民服务（目前这些优惠仅适用

于已确诊人群）。

对于第一类已确诊患者中的重症和危

重症患者，如果出现我国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五版）》中所提及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

和出凝血功能障碍等”疾病，已购买重大疾

病保险的患者可以向商业保险公司申请理

赔。具体触发理赔的疾病以合同约定的疾

病为主。我们在复旦大学中国保险科技实

验室2019年 7月发布的《中国疾病知识图

谱》所收录保单条款中发现“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是常见的重疾险约定疾病，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

版）》中所提及的其他疾病实际上目前的重

疾险保单较少涵盖。此外，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治疗过程中出现“肺炎造成深度昏

迷（用呼吸机维持超过96小时）或中度昏迷

（用呼吸机或其他生命维持系统维持超过48

小时但不超过96小时）”“早期呼吸功能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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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等疾病，也包含在目前我国部分重疾保

险的重症或者中症中，投保人可以向保险公

司要求理赔。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许多有社

会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了助力抗击本次疫情，

对相关的重疾保险产品进行责任扩展，许多

公司将经医院确诊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列入赔付责任，部分保险公司甚至在原保

险责任不变的基础上再额外给付基本保险

金额的30%左右（具体参阅不同保险产品的

扩展说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已经导

致全国范围内千余人死亡。因此，重疾险、

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等包含身故责任的保

险产品也是本次需要理赔的产品。寿险产

品的疾病身故等待期通常为90天，意外身故

和全残则没有等待期。同样需要注意的是，

许多保险公司在抗击本次疫情中取消了等

待期（观察期），这意味着身故的被保险人家

属可以豁免这一等待期约定而得到相应的

理赔。

除了以上商业保险种类以外，目前意

外保险、旅行险、财产险和责任险等其他险

种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关

联较弱。当然，有部分保险公司对意外保险

也进行了责任扩容，将其纳入到保险赔付的

范围。

此外，商业保险公司针对本次疫情也出

台了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比如上文提到的

取消等待期（观察期）、免赔额、定点医院限

制等。取消等待期的举措对消费者有着重

要的意义，即目前担心被传染上新型冠状病

毒的健康个体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保险，从

而获得相应的保障。对于不幸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的肺炎患者，保险公司也都开通了相

应的绿色通道，尽快理赔。

在抗击本次疫情中，不少保险公司向抗

击疫情一线的人员赠送了相关的保险，这些

相关人员包括医护、疾控等疫情防控的一线

人员和媒体记者。这些险种所承保的风险

主要是特定人群在防控一线中所面临的风

险和相应的风险补偿。此类险种不受《中国

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赠送保险有

关行为的通知》（保监发〔2015〕12号）的相关

限制，可以给予特定人群在防控一线的专属

保障。

三、保险乱象：规范市场中的搅局者

保险业在抗击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中积极正面，不仅通过传统产品

为患者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更是通过各种

创新、慈善捐赠、为医疗工作者赠送保险保

障等方式发挥正能量，成为全社会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一支主力军。不过，在积极抗击

疫情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行业乱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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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行业自律和消费者警惕。

第一类，事件营销。在疫情发展的前期，

部分保险公司借疫情渲染气氛，炒作保险产

品，利用疫情诱导客户退掉原来的保险产品

替换新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的事件营销一

方面增加了社会的恐慌，另一方面“退旧换

新”将使消费者面临退保损失，而且新的保险

产品未必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所

幸的是，此类事件营销的情况在疫情发展的

过程中被监管部门明确叫停，避免了保险行

业给防疫抗疫带来更大的负面冲击。

第二类，专属产品。部分公司在本次疫

情中推出了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专属保险”。这种产品由于缺乏历史数据，

精算的依据不足，缺乏定价基础。银保监会

已经明令禁止销售这一专属产品，不过目前

市场上许多保险公司通过原有产品责任扩

容方式或在其新产品中将新冠肺炎列入责

任赔付范围。对此，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保险

产品时要避免受疫情绑架，要提高自身的甄

别能力，结合自身需求进行科学选购。对于

以上第二部分所提到的保险产品针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进行的产品责任扩容，银

保监会也明确要求禁止保险公司因为责任

扩展而上浮费率，也不得对公告前后购买此

类产品的客户实行差异化的理赔标准。

第三类，赠险活动。互联网平台和保险

公司都相继推出针对消费者的赠送保险活

动。这一行为本来属于保险公司的义举无

可厚非，但是部分赠险产品的保障本质存

疑。如上文所述，银保监会已经为赠送保险

正名，鼓励保险公司“向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捐赠保险”，但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会

走样。目前市场上此类赠送的保险被冠以

“法定传染病身故保险”“抗击新冠肺炎保

障”“新冠肺炎保障金”“战疫保障金”等形形

色色的名字，此类产品的保障通常为身故保

险金2万到10万元不等，且期限仅有2至3

个月，部分公司甚至还设置了等待期。从目

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实时动态看，确诊病例的

病死率约2%，且97%以上死亡人数发生在

武汉地区。对于部分保险公司所推出的有

效期较短、主要承担身故补偿金的产品，消

费者需要谨慎选择。从部分赠送保险的形

态上看，一些产品存在利用本次疫情公众的

恐慌进行“病毒式营销”的嫌疑，其目的更多

是为了触达更多的人群，获得相关的消费者

信息。

第四类，信息搜集。类似于部分公司赠

险活动意在获得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甚至还

有部分保险公司推出领取口罩、酒精喷雾、

免洗抗菌啫喱等防护用品的相关活动，要求

消费者下载其APP，填写个人信息并参与抽

奖。且不说许多保险公司为疫区捐赠了大

量的资金和医用物资（目前保险行业为抗击

疫情捐款捐物已经超过2.3亿元），我们不能

够任由小部分公司为了个体私欲和蝇头小

利，败坏了保险行业整体奋击疫情的积极形

象。尽管目前类似的信息搜集活动还存在，

但是已经受到了许多个体的反感和抵制，这

一做法不仅有损保险公司自身的品牌，操之

过急的信息搜集欲求也往往无法达成。

四、复盘反思：用保险更好地守护

健康

在本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利用业已搭好的社会

医疗保障框架，为全民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医治的基本医疗费用，个人自理部分

由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进行分摊，采用国家

兜底的形式解决了新冠肺炎的医治费用。

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为已确诊人群、疑似人

群早期的医治费用提供补偿，也为非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疫情恐慌和常规治

疗费用提供相应的补偿。商业保险在本次

疫情中还为不幸死亡的被保险人提供身故

补偿，部分补偿了受难家庭的经济损失。

疫情发生以后，中国银保监会紧急发布

《关于做好财产保险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保险理赔服务和保险产品开发有关

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人身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

《关于保险中介从业人员队伍积极配合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进一步规范市场，促进和推动保险行业

更好地助力本次防疫抗疫的攻坚战。

对于保险机制在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

情中的一个明显质疑是：既然已有的社会保

险和政府财政为本次确诊或者疑似新冠肺

炎的患者承担了所有的救治费用，那么是否

有必要配置商业保险？答案是肯定的。如

前文所分析的，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承担确诊

之前的相关费用，而且在我国银保监会的倡

议下，许多保险公司均对原来的健康保险责

任进行扩容，在不提高保险费率的基础上扩

大了保障范围，同时在特定时期取消了保险

合同的等待期（观察期）。这一举措可以为

不幸感染的人群提供早期的医疗费用保

障。而且，目前特殊医保政策仅仅针对治疗

过程中的费用，对于患者康复以后是否存在

后遗症以及后遗症所需要的医救费用，未来

也需要商业健康保险进行保障。

尽管个别保险公司利用疫情进行炒作，

借机获客，但是整体上保险公司在应对本次

疫情中充分发挥了保险保障功能，为全社会

抗击疫情注入了正能量。保险公司针对潜

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提供保险产品，取

消犹豫期、免赔额、定点医院等多种限制。

从产品设计和企业运营的角度上，这些便民

措施只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

被保险人无可厚非，不过如果这种便民措施

可以在这一特殊时期扩展到疑似患者，以及

出现类似的临床表现但是最终非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的人群，将可以使更多的消费

者享受这一便民服务，感受保险企业爱心，

共克时艰。

愿保险为本次受疫情威胁的所有人筑

起一道健康保障的安全防线，愿我们早日结

束这场没有硝烟的揪心之战。SIM

（本文数据统计截止日为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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